
基隆市立中山高中 112 學年度 新生資料檢核表 

班級：          座號：       姓名:_____________    入學管道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生初檢 新 生 資 料 學 校 複 檢 

 1.免學費補助申請表(需要導師及家長簽名)        必繳 

註：每位學生皆需繳交，若不申請者請於欄位中勾選。 
 

 2.免學費補助切結書(需要家長簽名)              必繳 

註：不申請免學費補助者無須填寫。 
 

 3.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正本 (需有詳細記事)       必繳 

(需含有父、母及學生在內之戶籍資料，若家長與學生不在

同一戶籍，三人戶籍謄本資料皆須繳交；若為單親者請繳

交監護人及學生之戶籍資料即可。) 

 

 4. 畢業證書(正本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繳 

(若已經於報到時繳交，請學生於初檢欄位中自行打勾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5.會考成績單正本。              必繳/非應屆生請填無 

會考總分(含寫作)：            
 

 6.特殊身分證明      具有特殊身分者必繳/一般生請填無 

(如低收入戶證明、中低收入戶證明、身心障礙手冊影本、

特殊家庭境遇子女、軍公教遺族及傷殘榮軍子女…等證明

文件) 

 

 7. 高一「職涯規劃初探及學群意願表」            必繳  

 8. 高一新生就讀語文班申請表                    必繳  

註 1：請依序排列裝袋，如已完成請自行在學生初檢處打勾，若無需繳交相關資料請填寫「無」。 

註 2：學生如無特殊身分，視為一般生，無需繳交特殊身分證明。 

註 3：高一「職涯規劃初探及學群意願表」及「高一新生就讀語文班申請表」為學生編班重要資

料，請學生及家長審慎思考後填寫並繳交，資料繳交後請勿任意更動，以維護自身權益。 

註 4：免學費補助說明： 

    依教育部規定就讀公立高中之學生，若父母雙方加上學生三人之家庭年所得合計低於 148萬

者，得申請免學費補助。特殊生除免學費補助外，另有雜費及實習實驗費補助。為協助學生申請免

學費補助，本校於高一新生入學時統一收取近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正本(需詳細記事)，以利查調學

生家庭所得。免學費補助申請表每學年需填寫一次，舊生申請免學費補助時可繳交高一入學時之戶

籍謄本影本。提醒新生繳交戶籍謄本正本前，請自行影印留存以利後續申請使用。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務處試務組 112.06.12 


